附件2
关于《关于促进湖北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根据安排，现将《关于促进湖北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中医药产业是我省突破性发展生命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推动中医药强省建设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支撑。当前，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中医药产业发展，2025年3月20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（国办发〔2025〕11号）》，对全产业链质量提升、科技创新、人才培养等作出系统部署，为我省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、提供了遵循。
河南、山西等兄弟省市已相继出台配套政策，在道地药材保护、产业集聚发展、品牌培育等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做法。我省作为中医药大省，拥有“十大楚药”道地药材资源禀赋，积淀李时珍、炎帝神农等深厚文化底蕴，拥有马应龙、健民等知名企业和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，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。但对照国家中医药发展新部署新要求、对标先进省份发展实践，我省中医药产业仍面临道地药材资源保护利用不充分、产业链条不够健全、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、科技创新支撑不强等短板。
二、起草过程
根据省政府工作部署，省卫健委牵头，会同省发改委、省经信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药监局等部门，组建工作专班，深入学习领会国家文件精神，借鉴河南、山西等省市经验做法，结合我省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和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思路，经过广泛调研、专题论证、多轮征求意见，形成了《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在起草过程中，重点把握了以下三个原则：一是坚持目标导向，聚焦“十大楚药”和优势产区，明确可量化、可考核的发展目标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，针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准施策；三是坚持协同导向，强化部门联动和政策集成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共6部分，19条。其中：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部分为保障优质中药材供给。一是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。依法加强野生动植物中医药资源保护，因地制宜建设3个以上省级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（圃）。支持开展珍稀、濒危及特有中药资源繁育、仿生、替代技术攻关。二是发展中药材现代种业。推动中药材新品种选育与认定，加快现代生物技术应用。分区域开展天麻、黄连、茯苓等道地药材种子种苗繁育、提纯复壮。三是推广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。聚焦“十大楚药”，坚持道地品种和优势产区“双集中”，推广绿色防控、仿生栽培、连作障碍消减等生态种植模式。四是加强中药材流通储备。鼓励中药企业向道地药材产地延伸产业链，打造中药材智能流通仓储管理体系。
第二部分为推进中药产业转型升级。一是培育壮大市场主体。支持中药生产企业开展跨区域兼并重组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，培育3-5家营收超30亿元龙头企业及一批专精特新企业，打造武汉都市圈特色中药产业集群。二是提升“楚药”制造品质。鼓励中药企业应用数智化、绿色化技术，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能。支持运用新技术、新工艺对已上市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。三是打造“荆楚中药”品牌。持续建设“十大楚药”区域公用品牌，规范品牌标识与授权管理，支持蕲艾等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。
第三部分为推动中医药融合开放发展。一是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。深挖炎帝神农、李时珍等中医药文化内涵，打造“李时珍”中医药文化特色标识。二是融合发展“中医药+”新业态。探索推广食药物质“健康声称”，支持鄂产道地药材纳入国家食药物质目录。推动中药资源循环利用，开发保健食品、日化用品等衍生产品。三是深化中医药对外合作。积极参与“新时代神农尝百草”行动，深化中国-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建设，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中医药交流合作。
第四部分为强化中药临床应用支持。一是加强中药新药械审批服务。构建覆盖中药研发、审评、临床试验、注册审批全链条的服务体系。建立中药新药审评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对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审评。二是加强医疗机构中药配备使用。强化中医医疗机构优势病种诊疗规范指导，鼓励配备使用中药创新药。支持中药参与集采及国家谈判，优先使用质量可靠、临床价值明确的中选品种。
第五部分为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。一是强化科研平台支撑。支持湖北时珍实验室争创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。引进培育CRO等研发机构，建设概念验证中心、中试基地。二是推动创新药械研发。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以“揭榜挂帅”方式组织重大科研选题，探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。推动中药创新药、古代经典名方、医疗机构制剂、中医药诊疗器械研发与转化。三是完善质量标准体系。支持企业参与中药饮片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制修订。动态调整趁鲜切制目录，推进30个以上鄂产道地药材趁鲜切制标准制定。
第六部分为加强组织保障。一是加强统筹领导。完善“链长+链主+链创”工作机制，明确部门职责，加强工作调度，形成工作合力。指导重点地区编制产业发展规，建立省市县联动推进机制。二是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。坚持教育、科技、产业、人才一体化发展，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产业发展规律的人才培养体系。三是加大政策保障力度。健全“投、补、贷、保”政策工具，拓展“拨改投”应用场景，推动要素向中医药产业聚集。四是统筹产业发展与安全。运用专利、商标、地理标志、商业秘密、中药品种保护等方式，加强湖北特色中药资源、炮制及加工核心技术工艺保护。
